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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

根據如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審議附屬法例

目的

本文件列出現行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 34( 4 )

條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，在有需要時延長其審議期的建

議方案，讓議員有更多時間審議複雜和長篇的附屬法例。請議員

就這些建議方案提供意見。

背景

2 . 在審議《 1999 年證 (保證金融資 )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時，

有關法案委員會的成員，對於須在短時間審議一些根據第 1 章第

34 條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 (一般稱為“不廢除或不提出修

訂即屬通過的審議程序” )，表示關注。此事其後轉交政制事務

委員會跟進。我們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提交委員會的文件

中，曾答應研究是否需要及如何修訂第 1 章第 34(4 )條有關“延

長審議期至下一次會議”的條文，讓議員在有需要時有更多時間

審議有關的附屬法例。

根據如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審議附屬法例

3 . 根據第 1 章第 34 條 (附件一 )，毋需立法會通過正面議決

程序便可成為法例或獲得修訂的附屬法例，必須在憲報刊登後於

隨後的一次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該會省覽。任何議員如對附屬法

例未感滿意，可提出修訂或廢除的動議。修訂或廢除的動議必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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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省 附屬法例的立法會會議之後 28 天內舉行的會議上提出並

通過。議員亦可藉決議將期限延展至下一次立法會會議。

4 . 若有關動議獲通過，有關附屬法例須當作由憲報刊登決議

之日起修訂或廢除。

第一屆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經驗

5 . 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數字顯示，在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以

及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立法會會期內，當局分別向立法會

提交了 322 項及 30 2 項附屬法例，以進行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

屬通過的審議程序，並有議員分別提出 11 項及 6 項動議 (分別涉

及 26 項及 12 項附屬法例 )以延長審議期。 38 項延長審議期的附

屬法例之中，有 31 項毋須修訂而獲通過，有 4 項則經修訂後獲

通過，另有 3 項被廢除。

6 . 我們研究過該三項被廢除的附屬法例並發現—

( a ) 其中兩項規例的審議期雖已根據第 34( 4 )條延展至下

一次會議，但立法會因未有足夠時間審議，而決定廢

除該等規例。首項 規 例 (《中醫葯 (費用 )規例》 )於廢

除後作出修改，並於約兩星期後重新刊憲，其後獲得

通過。次項規例 (2000 年《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 ) (修訂 )

規例》 )約於兩個月後重新刊憲，其後也經修訂而獲通

過；以及

(b ) 第三項附屬法例 (《選舉管理委員會 (在選票上印上組

織名稱及 標誌 (立法會 )規 例 )》 )被廢除 的理 由是立 法

會 不 同 意 規 例 的 執 行 細 節 。 當 局 並 沒 有 再 提 交 該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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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。該規例的問題主要關於內容方面，而不是審議期

問題。

7 . 第一屆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以及一九九七年前的立法局的經

驗均顯示，目前的“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”的審議機制

運作良好。在大多數情況下，“ 28 天期限”行之有效，而“延

長審議期 至下一次 會 議”的 條文亦能 夠滿 足一些 特殊 情況的 需

要。

未來路向

8 . 我們明白到議員於上文第 2 段所述的關注。因此，我們同

意有需要考慮改善現時的安排，讓議員在需要時能夠有更多時間

去審議一些複雜及 /或長篇或對有關人士會造成深遠影響的附屬

法例。但是，任何改變均不可違背“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

過”的審議機制的原有精神，以確保一些簡單的附屬法例能盡快

完成審議程序，同時確保不會為立法會帶來不必要的額外工作，

以免分散議員履行其他更重要立法會工作的注意力。

9 . 有 鑑 於 此 ， 議 員 可 考 慮 以 下 有 關 進 一 步 延 長 目 前 根 據 第

34(4 )條“延展的審議期限”的方案－

方案 (一 ) 將 延 展 的 期 限 由 現 時 “ 一 次 立 法 會 會 議 ” ， 延 展 至

“一次立法會會議或 21 天 (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)”

在一九九三年前，有關條文規定，前立法局可再將有

關期限延展不超過 2 1 天。

本方案較現有安排及一九九三年之前的安排為佳，因

為在一般情況下，本方案所訂的審議期，較現有安排



-  4  -

所訂的審議期為長 (因為 立法會會議於每 一個星 期三

舉行 )；在該期限當中如有假日 (例如聖誕假期 )，延展

的期限為至少 21 天 (確實日數取決於立法會的假期日

數 )。就上文第 6(a )段所載述的《中醫藥 (費用 )規則》

而言，假如當時採用了本方案，該規例便不會因時間

不足而被廢除；

方案 (二 ) 將 延 展 的 期 限 由 現 時 “ 一 次 立 法 會 會 議 ” ， 延 展 至

“兩次立法會會議”

本方案與方案 (一 )有所不同。在一般情況下 (即在該期

限當中並無假期 )，本方案所訂的延展期限 (即 14 天 )

較方案 (一 )所訂的期限 (即至少 21 天 )為短。在該期限

當中如有假期 (例如聖誕假期 )，本方案所訂的延展期

限 (即 28 天 )，則較方案 (一 )所訂的期限略長。

10 . 上文所述的建議方案，並不能提供足夠時間，審議甚具技

術性及 /或十分複雜或對有關人士會造成深遠影響的附屬法例 (例

如：《 20 00 年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 ) (修訂 )規例》 )。不過，現時所

採用的機制行之有效，議員可據此廢除有關附屬法例，然後進行

詳細的審議工作，讓當局可在稍後再次提交該附屬法例。

徵詢意見

11 . 請委員就上文第 9 段所載述的方案，提供意見。
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

行政署

二零零零年十二月




